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宣讲团安排

一、宣讲团组成人员
（一）宣讲团团长
黄  果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

（二）宣讲团副团长
张  琪  国家药监局政法司司长

杨  霆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

李江宁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

段慧萍  国家药监局高研院院长

（三）宣讲团成员
国家药监局政法司           刘继红、李璐、程小芳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       蓝恭涛、于江泳、张建武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       王海南、周乐
中检院                     徐苗

国家药典委                 洪小栩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王骏  

国家药监局核查中心         崔浩  

国家药监局评价中心         白鹤  

国家药监局高研院           张体灯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          张伟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        唐民皓

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  邵蓉、谢金平

国家药监局法律顾问              杨翼飞
（四）宣讲团联络人
国家药监局高研院  张妍 

二、秘书处设置及职责
宣讲团秘书处设在国家药监局高研院，负责宣讲团日常管理工作，规范宣讲团宣讲活动，调度安排宣讲师资。各地、各单位拟邀请国家药监局宣讲团成员宣讲的，原则上提前10日与国家药监局高研院沟通（联系电话：010-63365593）。



